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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國家安

全處近日依法懸紅通

緝8名涉嫌干犯嚴重

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竄逃海外的逃犯，卻

遭美西方政客惡意抹

黑。多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地域性原則全世界普遍適用，香港國安法有域外

效力，符合國際標準。8名逃犯在海外作出鼓吹所謂

「制裁」香港等勾結外國勢力等行為，若他們是香港

永久性居民，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七條便適用；若他們

是針對特區政府，就算他們並非在香港犯罪，也非香

港永久性居民，香港國安法第三十八條仍適用。這些

法律界人士認為，美西方政客有關抹黑明顯存在政治

偏見，其包庇逃犯完全是持「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法律界：港國安法具域外效力符國際標準
即使非在港犯罪 國安法仍適用 批美西政客包庇逃犯

香港警方國安處本月3日指任
建峰等8人因干犯「危害國家安
全」等多項罪名，向他們發出懸
紅通緝令。此一消息公布後，引

起社會巨大反響。一些在海外的反中亂港組織本準備
近期在當地國家搞多項所謂「撐香港」活動，但港警
發出通緝令消息一傳出，如同砸向海外反中亂港群體
中的一個重磅炸彈，在極大的震懾效應下，不少組織
立即「暫停」正在籌劃或即將舉辦的活動。
據了解，一些已逃離香港的黑暴組織或者亂港組織成

員，自以為在海外可以不受中國及香港特區的法律約束
而為所欲為，因此過去數年來「也文也武」，經常以座
談會、展覽會、高峰會等各種形式進行反中亂港活動，
更與外國政客公開勾結，頻繁活動，甚至公然鼓吹西方
國家「制裁」中國及香港特區。
香港警方對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海外分子發出通

緝令已不是第一次，但這次的懸紅通緝對他們產生的
震懾效力更大。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警方國安處在本月3日的

記者會上特別講明了香港國安法的「域外法權」問

題。對此，這些海外組織頭目，特別是活動的「搞
手們」，雖然心懷不滿，但在「域外法權」壓力
下，最多只能色厲內荏地叫囂幾句，至於其他參與
籌備的成員則紛紛打退堂鼓，用各種理由表示暫不
參加活動。
無可奈何之下，多個準備本月在海外多地舉辦「座

談會、展覽會」，甚至「街頭遊行抗議」等，這兩天
多在沒有公布下「暫停」或「押後」。
其中，在英國「偃旗息鼓」的最多，只剩下一檔由

通緝犯劉祖廸這幾天在倫敦搞的活動還在死撐，不
過，出席者只有寥寥數人，令原本就已空空蕩蕩的場
地更加淒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黃書
蘭）香港警方國安處日前宣布懸紅通緝
8名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逃犯。香港
多名地區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支持警方這次懸紅通緝行動，
認為這8名逃犯嚴重干犯香港國安法，
危害香港穩定，並批評西方反華政客今
次對警方依法執法行動作出抹黑。他們
支持香港警方明確履行維護法治的責
任，設法斬斷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勢力
的勾連，終身追究這些罪犯。

警方履行維護法治責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元朗區議會主席

沈豪傑表示，香港警方今次依法通緝反
中亂港分子，天經地義。西方反華政客
卻對此作出抹黑，是一如既往雙重標
準，干涉香港內部事務。他指出，西方
國家自己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尤
其美國最多，而任何國家都會立法維護
國家安全，對危害國家安全的逃犯窮追
不捨，懸紅通緝，屬國際通行慣例，並
相信任何國家都絕不會不了了之，故西
方政客對懸紅通緝的說法明顯歪曲事
實。
他強調，無人可凌駕法律，香港警方

必須明確履行維護法治的責任，設法斬
斷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勢力的勾連，終
身追究這些罪犯，追到「天腳底」都應
該追，讓反中亂港分子明白在香港特區
以外犯罪，也不能逍遙法外。
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盛表示，中央

果斷出手，頒布香港國安法，使香港
恢復穩定，讓香港實現由亂到治。香
港國安法具有域外效力，所有干犯香
港國安法者，即使潛逃至外國，相信
依然難逃法律的制裁。這次警方作出
果斷措施，宣布懸紅通緝8名逃犯，
正是政府下決心逮捕危害國家安全分
子的最好證明。
他強調，這次懸紅通緝，也可以讓所

有人知道，只要干犯香港國安法，危害
國家安全，定會得到應有的懲罰，希望
有關人等盡快回港自首，不要抱有任何
僥倖心理。
九龍城區議會副主席吳寶強表示，這

些逃犯不但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依然屢
次違法，以不同方式破壞香港社會穩
定，危害國家安全，更在潛逃後依然在
網上妖言惑眾，散播不實消息，警方理
應盡快把他們緝拿歸案，從而維持香港
的繁榮穩定。
他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

治安恢復穩定，特區政府得以專心發
展經濟，穩定民生，偏偏這些逃犯在
境外依然不斷煽動，對香港的發展構
成隱患。
他呼籲這些逃犯的家屬，以及所有知

道這些逃犯消息的人士，盡快向警方提
供有用資訊，協助警方依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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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根據一般
法律原則，如果犯罪行為的效果發生在某個地

方，這個地方一般都有相關執法權利，稱為「保護原
則」。譬如若有罪犯勒索香港居民，無論罪犯在世界
任何一個地方去勒索他，香港的法律都會視該罪行屬
於香港的司法管轄範圍之內。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罪
行亦如是，因為受損害的是國家或地區，所以不同地
方的國安法一般都有域外效力。

國安法具域外效力相當普遍
他又以現時在英國審議中的英國國安法為例，指當
中明文規定無論犯罪者是否英國人，或者無論所涉罪
行是否發生在英國國土內，都會受該法例的管轄。特
別是在英國國安法下的破壞罪，只要是屬於英國的物
件，無論該物件是在英國國土或海外遭破壞，同讓受
到該法所規管。他強調，香港國安法有域外效力，符
合國際標準，是相當普遍的事。
對於有外國政客稱通緝的逃犯是當地居民，等於是
香港特區「干涉當地內政」云云，湯家驊強調，「這
些說法明顯存在政治上的偏見，不是無知，便是擘大
眼講大話，無需理會。」

全國政協委員蘇紹聰表示，香港國安法第三十六
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已把全世界都普遍適
用的地域性原則作出說明：一是「屬地原則」，指的
是犯罪行為是發生在該地域中，法律便適用；二是
「屬人原則」，即法律的適用是跟着犯罪人的身份，
指無論這個人的犯罪行為是否出現在香港境內，只要
他是某一類人，該法律便會適用；三是「保護原
則」，對於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作出的特別保護，即無
論犯罪行為是在哪裏發生，作出犯罪行為的是哪一地
方的人，只要有關行為是針對、傷害、破壞有關國家
或者地區，該法律便適用。
他認為，上述三大原則國際通用，亦正好套用於近

日被懸紅通緝的8名逃犯，他們在海外勾結外國勢力，
作出鼓吹所謂「制裁」香港等行為。若他們是香港永
久性居民，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七條便適用；若他們是
針對特區政府，就算他們並非在香港犯罪，也非香港
永久性居民，香港國安法第三十八條仍適用。
蘇紹聰強調，縱使有逃犯是美西方國家的居民，任

何政客亦不應包庇他們危害其他地方的國家安全，做
法有違道德，明顯「雙重標準」。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表示，香港國安法與

其他刑事法律一樣，如果有人在香港域內有犯法行
為，即使他離開了香港，香港仍可作追究。而香港國
安法亦具有域外效力，即適用於當香港永久性居民在
香港境外觸犯有關犯罪行為，亦可發出通緝令，要求
國際移交逃犯來港接受審訊等。
他指出，作為刑事法律，具有針對本地公民的域外效

力，在歐洲的大陸法系國家都是通常做法，一般都會規
定其國民在外國作出犯罪行為，都可受到其本國的刑事
追究。至於普通法系國家，亦會將一些規定嚴重的刑事
罪行有域外效力，他強調域外效力是國際上處理比較嚴
重犯罪的常用原則，絕非香港國安法獨有。

警方發拘捕令程序公正透明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

健慈表示，香港國安法明文規定其域內及域外效力，而
是次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要申請拘捕令時，亦需經過
雙重把關，先要取得律政司的同意，再要向法庭宣誓確
認案情事實，在法官確認有充分證據下才會發出拘捕
令，亦是在基本法保障香港司法獨立，檢控不受任何干
預下發出，程序公正透明，依法行事。而相關香港國安
法具有域外效力亦符合國際通行標準。

◆◆圖為市民經過香港國安法宣圖為市民經過香港國安法宣
傳海報傳海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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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原 子 能 機 構 （IAEA） 宣
稱 ， 日 本 核 污 水 排 海 計 劃 符 合
IAEA 安全標準，對人類與環境的
輻射影響「微不足道」，令全球譁
然，日本國內及周邊國家的多項民
調顯示，民意強烈反對和擔憂。日
本政府一意孤行，強推核污水排
海，拿全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當兒
戲，罔顧全人類共同意願和福祉，
違背國際道義責任，極其自私危
險，損人不利己。

日本核污水入海，日本漁業、旅
遊業首當其衝受打擊，國內反對的
聲音日益高漲。福島、岩手、宮城
3縣的民間組織，以及宮城縣漁協
近日向東京電力和日本經濟產業省
提交反對核污水排海的聯署，共有
3.3 萬人簽名。連同去年已提交的
簽名，合共約25.4萬人聯署反對。
日本相鄰國家民眾對日本核污水排
海亦充滿擔憂、強烈不滿。中國
《環球時報》面向中國、韓國、日
本、菲律賓、新西蘭等11個國家發
起民意調查，在 1.1 萬餘位受訪者
中，近九成對核污染水排海表示擔
憂、恐懼和憤怒。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3屆會議
上，中國代表指出，日方強推核污
水排海，以經濟成本為由選擇向海
洋排放，等同向全人類轉嫁核污染

風險，將引發全球海洋環境和公眾
健康重大問題，造成更大範圍的流
離失所問題，希望國際社會高度關
注。

核污水排海影響非一朝一夕，將
持續30年，對周邊國家乃至全球海
洋環境帶來不確定影響，對食品安
全和人類健康造成難以估量的風
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了
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1972
年《倫敦傾廢公約》禁止通過海上
人工構築物向海洋傾倒放射性廢
物。日本政府無視國際社會關切和
反對，強行推進排海計劃，還借
IAEA存在局限性片面性的報告，營
造排海有理、排海無罪的假象，泯
滅良心良知，違背國際道義責任和
國際法義務。

日本作為先進發達國家，本應採取
科學、安全、透明的方式處置核污
水，卻選擇核污水排海「成本最低、
最易操作」的方案，將太平洋當作

「下水道」，這種以鄰為壑的自私短視
做法，損人不利己，必然會被周邊國
家乃至全世界譴責和抵制，日本農
產、水產、漁業、旅遊業等各行各業
難免受累，最終得不償失。日本應積
極回應國內外關切，重新尋找獲得各
利益攸關方支持的方案，妥善解決核
污水處置問題。

日本別拿人類生命安全當兒戲
旺角寶安大廈四日內發生兩次石屎剝落，幸好無人

受傷。涉事樓宇9年前已收到強制驗樓通知，卻拖延
至今未進行修葺工程。本港市區存在大量日久失修樓
宇，而業主不願花錢、怕麻煩拖延維修，容易令舊樓
變危樓，潛藏巨大風險。特區政府須加大強制驗樓的
執法力度、提供必要資助、加強宣傳教育，三管齊下
拆除危及公眾安全的「定時炸彈」。業主為己為人，
都應依法驗樓修葺，保障自己及他人的安全和利益。

本港市區相當一部分樓宇建於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
代，正在急速老化。根據政府數字，樓齡達50年或以
上的私人樓宇，在過去 10 年由 3,900 幢急增至 8,600
幢，當中約 4,900 幢更是「三無大廈」。屋宇署 2012
年開始實施強制驗樓計劃，但審計處2020年的資料顯
示，屋宇署每年在逾1.8萬幢樓宇中揀選600幢發出強
制驗樓令，當中 41%都沒有遵從；在不遵從的個案
中，53%在限期屆滿後3年至6.5年仍沒遵從。欠缺維
修的舊樓難敵日曬雨淋，一旦遇上狂風暴雨，很容易
發生石屎剝落傷及路人，恍如城市的「定時炸彈」。

強制驗樓、強制維修本來就有法可依，出現大量無
依法驗樓、維修的問題，主因是執法力度不足。此次
出事的寶安大廈，9年前已收到強制驗樓通知，根據
政府規定，自收到通知起，一年至一年半內要完成訂
明的修葺，但寶安大廈拖延至本月下旬才招標找承建
商維修。根據《建築物條例》第40（1BC）條，任何
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強制通知，即屬犯法，一經
定罪，可處罰款50,000元及監禁一年，及可每一天另
處罰款 5,000 元。但實際上的執法力度並不大，2019
年曾有個案被法庭判罰款95,000元，已是同類案件被
判罰的最高金額。要提升舊樓業主守法維修物業，相
關政府部門須加強檢控、爭取法庭作出具阻嚇性的判

罰。
有社區人士分析，舊樓失修現象普遍的另一重要原

因，是舊樓業主大多是長者，出於怕花錢和怕麻煩的
心態，一般不願意出錢維修樓宇，能拖就拖。對此，
特區政府已推出「樓宇更新大行動2.0」計劃，自今年
4月1日開始接受申請。根據計劃，舊樓業主無須通過
資產審查，非長者自住業主可獲資助八成有關費用，
每個單位上限4萬元；年滿60歲的長者自住業主更可
獲資助全數有關費用，每個單位上限5萬元。特區政
府應加大宣傳力度，加強與業主立案法團、社區組織
合作，發放資訊、提供協助，讓舊樓業主知悉樓宇更
新資助計劃；對於不懂申請的長者，社區工作者應主
動協助他們申請，善用政府資助推動舊樓驗樓、維
修。

樓宇維修是業主的責任，若出現石屎剝落或其他與
樓宇相關的意外而傷及人命，後果十分嚴重。1994年
香港仔添喜大廈發生塌簷篷意外，造成一死十三傷，
法庭判涉案大廈賠償逾3,300萬元，小業主每戶攤分約
25 萬元賠償。任何舊樓失修都會面對類似的人身安
全、財產風險，吸取前車之鑑，負責任的業主應該定
期檢查和維修樓宇，付出的相關成本肯定比發生意外
的賠償和損失少得多，同時令自己的物業更保值，自
己也住得更安心。

本港舊樓越來越多，特區政府應制定應對預案，防
患未然。對舊樓的數量和位置摸底排查，應按照樓宇
保養狀態分類分級。有即時危險的樓宇，政府應該主
動介入其維修工程，監督業主限時招標維修，若業主
不配合，可先由政府墊資修葺，再向業主追收費用。
對於沒有即時危險的舊樓，應該為業主制定維修時間
表，定期巡查、督促落實。

加強執法善用資助 拆除城市「定時炸彈」


